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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-3-3 新增、修订或废止评级业务制度
制度名称 版本编号 新增/修订/废止 新增/修订/废止原因 新增/修订/废止内容 对评级业务或评级结果的影响

东方金诚主动评级业务管理办法 RB015202108 修订
为了满足最新监管要求和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
需要

本次修订对原制度进行了调整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1.删除了原制度第三条，即“主动评级对象主要为公司技术委员会基于研究需要等目的
批准列入主动评级工作计划的主体。”
2.强调“公司从事主动评级业务，不得以抬高或降低评级结果为条件诱使或胁迫受评对
象及其关联机构支付费用、委托业务，或提供其他不当利益”（第三条）。
3.完善了第二章“主动评级业务流程及质量控制”，主要包括：增加主动评级的发起部
门与立项流程（第四条）；增加利益冲突的审核条款（第五条）；明确派单作业流程与
主权评级的作业部门（第七条）。
4.根据公司制度管理相关规定，调整了附则中的制度审议机构（第十六条）。
5.部分表述微调以规范和统一用语等。

进一步满足了最新监管要求，且更加适应
了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，更好地保障
合规展业。本次制度修订对公司已出具的
评级结果无影响。


